
農業用地申請用水審認作業程序(110年 11月修訂版) 

 

 

 

 

 

 

 

 

 

 

 

 

 

 

 

 

 

 

農地空地 

取得 
目的事業主管機關 
佐證或許可文件 

依使用地容許

使用項目區分 

有對應之目的

事業主管機關 

農舍 資材室 

109.9.8 
以後申請 

同意受理 

依用電案件
申請時間 
區分 

由各所函詢 
台電區營業處 
確認用電案件 

是否 
已檢驗送電 

拒絕受理 

無法檢驗送電 
(例如檢驗不
合格或逾繳費
期限取消等) 

確認 
是否符合 

本公司空地臨
時用水規定 

否 

無對應之目的

事業主管機關 

農業用地接水 

否 

同意受理 

拒絕受理 

否 

是 

是 

109.9.17後 
109.9.17前 

或無用電需求 


